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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恢复地产转让税是2006年政策重点(尹中立；1月6日)

文章作者：

    回顾2005年的房地产市场，让人感受最深刻的还是政策的跌宕起伏。 

  政策博弈改写“百日维新” 

  这次政策调控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出台政策。 2005年中央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或许是经济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多个部委之间的协调工作。 

  然而，2005年7月成了协调与博弈的分水岭。在此之前，7部委的通力协调令中央调控精神的主旨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落实。但随着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房价涨幅的“双降”，部委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明晰起来，这让150天的调控成了部委之间博弈的“百日维新”。 

  裂痕从二手房个税开始。在营业税高效落实之后，国税总局多次提出对二手房交易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建设部始终没有启动二手房个税

“先税后征”的程序。  

  如果说建设部与国税总局的博弈还在暗地角力的话，建设部与央行的分歧则在2005年9月彻底公开化。2005年9月份央行出台《房地产

金融报告》提出建议取消房屋预售制度之后，建设部立刻出面表示，预售制度不会取消。 

  实际上，在国务院的压力下，本次调控虽然艰难地实现了协调作战，但最终仍无法摆脱行业利益的桎梏。如何协调管理，即便在调控过

后，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多个主管部门需要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地方政府、外资消解新政 

  这场利益的博弈还包括地方政府。不少地方政府在执行房地产新政时阳奉阴违。2005年6月初，国务院派出了四个检查组到八省市检查

房地产政策的执行情况。结果是大部分被检查的省市只是学习了国务院的文件精神，并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去落实这些精神。例如，国八条中

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住房结构，增加经济适用房的比例，但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下半年，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增长速度不是加

快而是放慢了；按照规定，出让的土地必须在两年内开发，否则要收回，但该政策也无法得到落实。 

  地方政府的态度与税收政策直接相关。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地方政府面临的责任和义务越来越

多，而对财政的支配权却不断弱化，使得各级财政越往上级资金越充裕，越往下级财政越艰难。于是，地方政府将出卖土地作为弥补财政缺

口的最好途径。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这些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

源。 

  值得关注的是，外资对中国房地产的兴趣始于2002年。全球有137个国家对于非居民投资本国的房地产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而中国

则将投资房地产视为一般经济项目，没有任何管制。中国从2002年取消外销房、内销房区别，无论是老外还是居民还是企业，投资中国境

内的房地产均没有任何的政策障碍。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67家，合同外资金额134.88亿美元，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59.50亿美元。这些只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外资数量，不包括外资从市场上购买的房地产数量。从部分城市的统计资料看，外资购

买的比例已经接近20%(如上海)。 

  外资的加速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策的作用。从2005年前10个月的统计资料看，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20%以上，全国

的房价上涨速度有所放缓，但仍然有不少城市的房价涨幅超过两位数。 

  房地产新政受到了各种作用力的牵制都不是偶然的，在国外，早有人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西方有一位学者指出：一个政策建议所引起

的冲突和对立的程度，取决于该政策改变原有的投入和收益模式以及产生损失的程度。当政策所导致的损失集中于特定的群体时就会产生较

大的冲突，而当政策所引发的损失广泛分散于各个阶层时冲突就较小。 

  房地产新政的实施使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和开发商有关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这是一个特定的强势群体，而受益者是没有购房的一般

老百姓，这是极分散的不确定群体。政策执行的阻力可想而知。 

  2006年：打击投机，控制房价 

  2006年的政策重点还是打击投机，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2005年下半年，当上海的房价开始调整的时候，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的房价开始有明显上涨的趋势，北京的住宅价格同比上涨

也超过20%。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不仅没有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而且呈现快速上涨的势头。 

  对于上述现象，有人认为是需求旺盛所致。笔者认为主要是投机使然，炒房已经蔚然成风。观察深圳等地的这次房价上涨过程就会发

现，价格上涨的始作俑者是某著名房地产公司旗下某个楼盘的公开发售事件。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房地产炒作事件。2005年“十一”期间，

该公司将很多“老客户”(实际上就是经常合作的投机者，炒房者)集中到发售现场，然后采取限量销售、坐地涨价的策略来刺激投资者的心

理，终于引发抢购和骚乱。从此，该销售模式在深圳引起关注。从时机上看，2005年10月份正值上海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资金需要寻

找出路，因此，深圳的这次上涨具有很多有利条件(还包括深圳的收入水平、地理因素、土地供应等)。 

  为什么房地产如此容易被炒起来？最关键的是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不动产税一直没有征收。在一次与日本财政部研

究所的学术交流中，日本人在总结他们的房地产泡沫时认为，日本的土地税制是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的税制中，对于房地产，通常在取得、保有、买卖等3个阶段都要纳税。在“取得阶段”有遗产继承税(国税)、登记许可税(国税)

和不动产取得税(省级地方税)等3种税赋需要交纳。在“保有阶段”有固定资产税(市级地方税)、城市规划税(市级地方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

(市级地方税，1993年废止)等3种。此外，在“转让阶段”对转让所得进行征税，有法人税、所得税(转移国税)、住民税(地方税)等3种。 

  土地税制方面与经济泡沫成因有关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在“保有阶段”保有者的税负担过低。1990年，不动产税占日本所有税收的

比重为6.5%，而美国的比重是14%，可见日本在土地保有上的税负担与房地产发展较快的国家相比非常低。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税收政策对控制房地产投机的作用远大于金融政策的作用，对流通环节课以重税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投机行

为。在经济泡沫出现之前，对于个人而言，4000万日元的(土地)转让收益需要交纳20%的收入税，对于超过4000万日元的部分，实行50%的

综合课税。对于法人而言，除了通常的法人税率之外，保有期间在10年以下的，征收20%追加课税。但是，这种转让收益课税对于抑制投机

活动并不见得有效。为了抑制投机，日本从1992年开始实施针对泡沫经济的税制，对于保有期间2年以下的土地，转让时另行加收30%的

税。 

  将我国的房地产税制和日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并不合理，不动产税还处于论证阶段，20%的个人所得税

还没有落到实处。当务之急是增加房地产转让的所得税负担对于2年以内转手的房地产要额外征收20%的所得税，要抓紧出台不动产税。 

  笔者认为，2006年的政策重点应该是恢复房地产转让的所得税。如果出现房价失控的情况，估计有可能会增加所得税的税率，另外，

不动产税(或称为物业税)将会逐步启动。 

  换言之，如果房地产税收没有大动作，2006年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反弹性的上涨，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文章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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